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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廣東工業大學華立學院轉設的最新進展

茲提述華立大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9年11月14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廣東工業大學華立學院（「華立學院」）轉設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獨立設置的民辦普通本科高校（「華立學院轉設」）。

背景

華立學院為中國民辦獨立學院，由廣州華立投資有限公司（「華立投資」）與廣東工業大
學（「廣東工業大學」）聯合舉辦。根據華立投資與廣東工業大學訂立的合作協議（包括補
充協議）（「合作協議」），華立投資將為華立學院提供資金，而廣東工業大學將提供全面
指導和監督，以支持華立學院運營。就該合作，華立學院須（其中包括）向廣東工業大學
支付管理費（「管理費」），金額等於華立學院每學年收取的學費總額的17%。有關進一步
詳情，請參閱招股章程中「業務 — 我們的學校 — 華立學院 — 與廣東工業大學訂立的合
作協議」一節。

中國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的民辦普通本科高校，並於2020年
5月頒佈《關於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廣東省教育廳亦已頒佈《關於
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的函》，明確了獨立學院轉設為獨立設置的民辦普通本科高校的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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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華立學院轉設的過渡安排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月28日，廣東工業大學、華立投資及華
立學院訂立《廣東工業大學華立學院轉設過渡期合作協議》（「過渡期合作協議」）。過渡
期合作協議載列（其中包括）有關華立學院轉設過渡期華立學院的管理（包括治理制度、
學生管理以及資產、學校名稱及公章的使用）的若干安排。

此外，根據過渡期合作協議，華立投資及華立學院已同意分三期向廣東工業大學支付
補償費共計人民幣160,000,000元（「補償」），其中人民幣53,340,000元、人民幣53,330,000元
及人民幣53,330,000元分別須於2021年10月31日、2022年10月31日及2023年10月31日前支
付。在過渡期內，以華立學院名義所招學生繼續支付管理費。

經考慮下文詳述的華立學院轉設的理由及裨益，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支付補償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補償的財務影響

補償為一次性支出及非經常性質。補償將於本集團的經調整純利中調整，以反映本集團
的經常性經營表現。

華立學院轉設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是華南領先的大型民辦高等教育及職業教育集團。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2019年8
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674.8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20年8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761.5百萬
元，增幅為12.8%，其經調整純利由截至2019年8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253.4百萬元增加
至截至2020年8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337.7百萬元，增幅為33.3%。本集團的財務表現為
華立學院轉設後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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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

(i) 華立學院轉設後，新設置的獨立民辦普通本科高校將不再向廣東工業大學支付管理
費，從而減少本集團的成本及開支，提高本集團盈利能力；

(ii) 華立學院轉設預計將進一步釋放新設置的獨立民辦普通本科高校的學生增長潛力及
增加就讀學生人數，從而加強本集團收入；及

(iii) 華立學院轉設後，有利於增設市場亟需的高端優質高等職業教育，打造自身核心競
爭力和優質辦學品牌。

因此，董事會認為，華立學院轉設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華立大學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智峰

香港，202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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